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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射阳县2018年

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幼儿园：

    经研究，现将《射阳县2018年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射阳县教育局

                             2018年6月12日

    射阳县2018年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射阳县加快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指导,坚持公益普惠，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完善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
    二、招生办法
    1.招生原则。各幼儿园按照“方便幼儿就近入园、方便家长接送幼儿、有利于幼儿教育的安全稳定与健康发展”的总体原则招收适龄幼儿入园。    

    2.招生对象。2015年8月31日前出生的儿童。

    3.招生方式。幼儿园的招生报名时间为2018年暑假。招生时，幼儿园要通知家长带适龄幼儿户口簿、出生证、预防接种卡及幼儿入园体检表，并携幼儿到幼儿园登记、报名。

三、工作要求

1.认真做好宣传工作。招生过程中，各幼儿园必须客观如实宣传，所有在媒体发布的招生信息须经教育局同意。不得进行不实宣传，更不得诋毁其他幼儿园。招生时不得采用任何形式对幼儿进行测试，不得作出小学入学承诺。对于在幼儿园招生中发生不按规定要求、虚假承诺和宣传、乱拉生源等造成不良影响、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一经查实，将追究单位及负责人的责任。

2.严格控制招生班额。各幼儿园原则上只招收附近区域的适龄幼儿入园，招生规模须与办园条件相适应，要严格控制班额，按照省市规定的班额数进行招生。任何幼儿园均不得使用违规车辆接送幼儿。报名时，幼儿园园长须与家长逐一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办理幼儿接送卡。有条件的幼儿园要接收并为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学龄前残障适龄儿童提供融合教育。

3.坚持规范收费行为。公办幼儿园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民办幼儿园收费执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不得随意提高收费标准。落实收费公示制度，接受社会和家长监督。任何幼儿园不得跨学期收取保教费等相关费用，不得在规定的幼儿在园时间内，以开办兴趣班、特色班、实验班、留守班等为由另外收取费用。采取措施帮扶特殊家庭子女，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烈士子女、解放军边防指战员子女、残疾人子女要适当减免收费。

四、组织领导

1.高度重视招生工作。各幼儿园园长作为本园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必须切实增强法制观念、政策意识和服务意识，热情、细致地做好家长工作，及时化解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维护招生秩序，保证社会稳定。对违规招生的幼儿园和个人，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制定落实招生方案。各幼儿园要根据本招生工作意见，从实际出发，制定具体的招生方案，方案需注明可招收的规模与人数。7月1日前，将幼儿园招生方案报教育局学前办。

3.做好基本信息统计工作。9月10日前，将2018～2019学年度基本信息统计表（附件）电子稿发局学前办邮箱syxqb123@126.com,纸质稿经单位盖章后报学前办。同时，各幼儿园要及时做好江苏省幼儿园信息管理系统的填报和完善工作。

附：

1.射阳县2018—2019学年度幼儿园基本信息统计表(1)

2.射阳县2018—2019学年度幼儿园基本信息统计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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